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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林委員正二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正二：（17 時 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林正二等 16 人臨時提案，針對國防部於 50

年前以租借名義將台東馬蘭部落所共同擁有的「聚會所（Sfi）」及周邊土地交由空軍司令部充

為眷舍之用，之後土地閒置荒廢多年形同棄置，但是國防部卻逕行納入眷改基金作價變賣，嚴

重曲解侵害馬蘭會館之土地歷史事實及土地權利，爰此，行政院應責成國防部參照馬蘭部落族

人提供之「租借關係函文」、耆老口述歷史以及專家學者之「土地調查文書」等相關證明資料

，函請行政院將馬蘭會館予以剔除在眷改基金之外，並無償撥用為原住民保留地供作馬蘭部落

族人使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案： 

本院委員林正二、張曉風、簡東明等 16 人，針對國防部於 50 年前以租借名義要求台東縣政府將馬

蘭部落族人所共同擁有的「聚會所（Sfi）」及周邊土地交由空軍司令部來管轄充為眷舍之用，

查土地閒置荒廢多年形同棄置，顯無公用之事實，依法應移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管理，惟國防

部卻逕行納入眷改基金擬作價變賣，嚴重曲解了馬蘭會館之土地歷史事實，也割裂了族人之土

地情感，更侵害了部落的土地權益，爰此，行政院應責成國防部參照馬蘭部落族人提供之「租

借關係函文」、耆老口述歷史之「文化祭儀使用事實」以及專家學者之「土地調查文書」等相

關證明資料，函請行政院將馬蘭會館（東英新村）予以剔除在「眷村總冊」之眷改基金內，並

無償撥用為原住民保留地供作馬蘭部落族人使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對於阿美族來說，一個沒有了聚會所的部落，就像是失去了靈魂的軀體，聚會所就是部

落文化的中心，更是阿美族文化生成、傳承及延續的永續基石；但是，50 年前，國防部一紙命

令下來，沒有原因也不問阿美族原住民的意見，就強制將馬蘭部落的「聚會所（Sfi）」直接充

公，命令台東縣政府將馬蘭部落族人所共同擁有的「聚會所（Sfi）」及周邊土地交由空軍司令

部來管轄充為眷舍之用，惟查土地閒置荒廢多年形同棄置，顯無公用之事實，依法應移由非公

用土地主管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管理。 

二、而國防部卻逕行將本案台東市新生段 790、790-1、790-2、796 及 796-2 地號等 5 筆土地

納入眷改基金擬以公告價值 1,935 萬元（101 年）作價變賣，國防部作為已嚴重曲解了馬蘭會館

之土地歷史事實，也割裂了族人之土地情感，更侵害了部落的土地權益，爰此，行政院應責成

國防部參照馬蘭部落族人提供之「租借關係函文」、耆老口述歷史之「文化祭儀使用事實」以

及專家學者之「土地調查文書」等相關證明資料，函請行政院將馬蘭會館（東英新村）予以剔

除在「眷村總冊」之眷改基金內，並無償撥用為原住民保留地供作馬蘭部落族人使用。 

提案人：林正二  張曉風  簡東明 

連署人：蘇震清  謝國樑  呂學樟  陳明文  廖正井  

林國正  李俊俋  鄭天財  尤美女  林佳龍  

徐耀昌  許忠信  邱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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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偉哲：（17 時 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11 人臨時提案，鑒於部分民眾雖

有行動不便的情況，但外觀上並無法明確辨識，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易造成博愛座讓座與否之

糾紛，故建請行政院交通部及衛生署等相關主管機關研議，由醫療人員發予識別用之貼紙或識

別證，以避免糾紛發生。是否有當，請公決。 

第四案： 

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11 人，鑒於部分民眾雖有行動不便的情況，但外觀上並無法明確辨識，搭乘大

眾運輸工具時易造成博愛座讓座與否之糾紛，故建請行政院交通部及衛生署等相關主管機關研

議，由醫療人員發予識別用之貼紙或識別證，以避免糾紛發生。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日前有發生躁鬱症女子不禮讓博愛座，反而與老人對罵事件，惟該名躁鬱症女子因外觀

看不出有使用博愛座必要，而使民眾批評聲浪不斷，引起網路一片譁然。 

二、我國雖設有禮讓老弱婦孺優先使用之博愛座，但從外觀上只有老、婦、孺可明顯看出，

部分行動不便或身體不適不耐久站之乘客，從外觀上並無法辨識，有部分民眾雖外觀看起來年

輕力壯，卻可能有受傷、生病情況，仍有座位需求。如使用博愛座，而遇上其他需求者時，可

能引起讓座與否的糾紛。 

三、台北捷運現行推動博愛座貼紙提供有需要的民眾索取作為識別之用，除提醒民眾讓位外

，也可避免使用博愛座時被迫讓位的情形。 

四、綜上所述，建議交通部及衛生署研擬，由醫療人員發予識別用之貼紙或相類似識別證，

讓外觀不易看出行動不便，但有座位需求的民眾可以安心使用博愛座，以避免讓座糾紛之發生

。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葉宜津  高志鵬  陳亭妃  許添財  孔文吉  

魏明谷  蔡煌瑯  陳節如  謝國樑  薛 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7 時 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簡東明、孔文吉、徐耀昌、楊瓊瓔等 22 人

，鑑於目前原住民保留地造林總面積高達 80,604 公頃，但其中有 26,610 公頃仍為私有林地，「

完全未領有任何補償」。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農委會林務局、原民會、行政院主計總處應編

列預算，補償原住民。以達成政府「全面禁伐、全面補償」的政策目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第五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孔文吉、徐耀昌、楊瓊瓔等 21 人，鑑於目前原住民保留地造林總面積高達

80,604 公頃，但其中有 26,610 公頃仍為私有林地，「完全未領有任何補償」。因此，本席爰提


